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专利申请集中

审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09-03  

  国知发法字〔2019〕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直属

单位、各社会团体，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建立重

点优势产业专利申请的集中审查制度，制定《专利申请集中审查管理办法（试

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8月 30日 

  专利申请集中审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5〕71号）要求，支持培育核心专利，加快产业专利布局，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集中审查是指为了加强对专利申请组合整体技术的理解，提高审查

意见通知书的有效性，提升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申请人或省

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提出的请求，围绕同一项关键技术的专利申请组合集中进

行审查的专利审查模式。  



  第三条 请求进行集中审查的专利申请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实质审查请求已生效且未开始审查的发明专利申请。对于同一申请人

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该发明专利申请

暂不纳入集中审查范围。  

  （二）涉及国家重点优势产业，或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三）同一批次内申请数量不低于 50 件，且实质审查请求生效时间跨度不

超过一年。  

  （四）未享受过优先审查等其他审查政策。  

  第四条 提出集中审查的请求人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

（下称“审查业务管理部”）提交集中审查请求材料，材料中应详细说明请求集

中审查的具体理由，专利申请清单以及每一件专利申请与专利申请组合的对应关

系,全部专利申请人的签字或盖章以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专利申请清单同时还

应当提交一份电子件。  

  第五条 专利申请集中审查工作由审查业务管理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审查部门单位（下称“审查部门单位”）共同组织开展。  

  第六条 审查业务管理部负责集中审查工作的统筹与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一）对集中审查请求进行受理、审核。  

  （二）综合考虑申请人需求、案源审序和所属技术领域的审查能力等因素，

集中审查的启动时间一般在实审生效已满 3个月后，并在案源系统中对集中审查

案件进行标记。  

  （三）组织相关审查部门单位实施集中审查。  

  （四）其他需要统筹与协调的工作。  



  第七条 审查部门单位负责案件的集中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成立集中审查工作管理小组，组织协调本部门单位的集中审查工

作。  

  （二）组织审查质量高、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优秀审查员承担集中审查工

作。  

  （三）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技术说明会、会晤、调研、巡回审查等。  

  （四）其他与集中审查有关工作。  

  第八条 经审批同意进行集中审查的，专利申请人应当积极配合集中审查实

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根据审查部门单位的要求，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二）积极配合审查部门单位提出的技术说明会、会晤、调研、巡回审查

等。  

  （三）及时对集中审查开展过程中的问题、经验、效果和价值等情况进行反

馈。  

  （四）其他需要配合的工作。  

  第九条 正在实施集中审查的专利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查业务管理

部或审查部门单位可以终止同批次集中审查程序：  

  （一）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  

  （二）申请人不履行本办法第八条相关义务。  

  （三）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  

  （四）申请人主动提出终止集中审查程序。  



  （五）其他应终止集中审查程序的情形。  

  第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出所：2019 年 9 月 3 日付け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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